
深圳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关于向社会面招募设立体医融合运动康复

点试点的公告

为落实党的二十大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提出的

“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

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推动“体医融合”策略的全面实施，

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全面实施健康中

国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持续完善我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不断推进健康关口前移，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健

身需求，做好相应的运动安全保障，降低运动风险带来的损

伤。经调研，拟向社会面招募设立设立体卫融合运动康复点

试点。

一、指导思想

根据《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以及《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围绕“推动体

卫结合，充分发挥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

等方面的特色作用，积极推广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运动健康服

务”这一工作要求，推动健身与健康的深度融合发展。

二、工作目标

向社会机构挑选参与意愿高、场地设施好、综合实力强

的单位，2022 年试点建设体卫融合运动康复点。未来在初期



试点工作基础上，总结经验，形成工作模式进行全市性的推

广，最终形成有深圳特色的体卫融合运动康复体系。

三、招募要求

1、申请人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能力的单位。

2、有不少于 30 平米独立空间面积用于开展体育运动

康复的场地及运动康复锻炼的设施设备试点。场地安全舒适，

交通便利，临近运动场馆、社区等。

3、有执证运动处方师不少于 2 名，其中至少 1 名以

上持 M 证（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发证）；其他康复医疗人员不

少于 2 名。

4、入选后承诺一年内不随意退出。

四、申请流程

1、填报申请资料；

2、由评估工作组对材料进行初审；

3、由评估工作组对申报的单位进行实地评估；

4、由评审工作组对申报单位进行综合汇总审批材料上

报市局审批，对结果进行公示。

五、申报材料

申请体卫融合-运动康复点需提交以下资料:

1、《深圳市体卫融合-运动康复点建点申请表》(盖公

章，原件);

2、申请主体资格证明(验原件、交复印件 1 份);

3、负责人身份证明(验原件、交复印件 1 份);





附件 1： 运动康复点建点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建点地址

法人登记证号 成立日期

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运动处方师人数 运动指导师人数

运动康复师人数
是否需申请人员

调配

可用作运动康复场

地面积及情况

设备情况

申请单位简介

请从以下几方面介绍：

单位简介、理位置、场地面积（可用于运动康复面积）、地设施配备、在行

业内获得荣誉、配备专业人员资质人数等，本单位成为运动康复点的优势。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部门(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运动康复点评审标准

一、人员

1.持证运动处方师不少于 2 名，其中至少 1 名以上持 M

证（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发证）；

2..其他康复医疗人员不少于 2 名。

二、场地

有不少于 30 平米独立空间面积用于试点。场地安全舒

适，交通便利，临近运动场馆、社区等。

三、入选后承诺一年内不随意退出。



附件 3：

运动康复点建点评审表

申请单位名称:

评审时间: 评审人员：

序

号

要

求
项目内容

分

值

评

分
评分标准

1
资

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单位
5

验法人登记证、及负责人身

份证

2

场

地

有专门用于运动康复的场地。（面

积 30平方米以上）
15

面积 30 平米得 6分，每增加

10平米加 2分，封顶 20分。

3 交通便利，临近运动场馆。 5
500米范围内有公共交通站、

运动场馆。

4

设

备

场地设施条件 10
铺设防滑防摔地面均可，墙

面安装镜子加 2分

5

配备有助于康复的运动器材如：综

合训练器械、弹力带、泡沫轴、瑜

伽球等

10
配备运动康复器材一项得 1

分，封顶 10 分

6 配合有专业康复器械 10
有配备运动锻炼设施。提交

《运动设施清单》

7

人

员

有一名以上执证运动处方师 15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颁发证书

8 有一名以上执证运动指导师 10

由深圳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

会颁发证书的二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

9
有一名以上能为项目工作开展提

供长期稳定的专职人员岗位
10

10 有运动康复相关资质人员 10
提交《运动康复点人员资质

清单》

评估总分 100



附件 4：

运动康复点管理制度

为规范运动康复点日常运营工作，建立本制度。

一、准入

有意愿加入本项目成为试点单位的社会机构，向深圳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或委托管理单位提交《运动康复点申请

表》（附件 1），由市局委派工作组按《运动康复点评审标

准》（附件 2)考核是否准入。

二、日常管理

1.开展科学运动健康科普宣传工作；

2.开展运动康复指导工作；

3.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市局举办及推荐的业务培训，落实

持证上岗。

4.做好运动康复者建档、信息登记及统计管理工作；按

月向主管单位上报服务数据，并进行月报统计。

5.严格按照项目工作流程及规范开展工作，按照相关要

求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及时反馈；

6.试点单位在项目工作范围内不得开展盈利性活动；

三、效果评估及年度审核

由评估组对实施期满的运动康复试点社会机构进行效

果评估及年审评定工作，评估不合格者撤销资格。

四、退出

在以下情形将需退出项目并取消服务站点：



情形一，因自身原因，长期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且要求

主动退出的单位，需向市局委派工作组提交一份项目退出申

明，写明退出原由，格式不限，经市局委派工作组审核确定

后取消资格。

情形二，在项目工作开展中，工作完成情况差，且工作

态度消极的单位，经市局委派工作组调查核实后取消其资格。

情形三，未能通过年审的。



附件 5：

运动康复点年审表

单位名称:

评审时间: 评审人员：

序

号

要

求
项目内容

分

值

市评

得分
评分标准

1
场

地
场地设施维护管理情况 20

是否按要求将运动康

复点标识展示宣传。

2
设

备
康复器械维护管理情况 20

是否正常运行，定期清

洁消毒。

3
人

员

运动处方师、运动指导师、专职人员

上岗情况
20 出勤情况及工作绩效。

4
管

理

建档、信息登记及统计管理工作；按

月向主管单位上报服务数据，并进行

月报统计

20

检查相关档案文件，及

是否按要求按时上报

情况

5
效

果
运行过程中的社会反响 20 满意度调查

评估总分 100


